
食品投诉举报应对技巧



四川省食药监局投诉举报中心

2017年 投诉举报共计 46910 件

✓ 食品标识标签

✓ 餐馆卫生和质量

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2019年 第一季度 投诉6597件

商品质量投诉占比最大

✓ 食品类投诉商品类投诉前三位

✓ 食品类投诉同期增幅大

食品类投诉案件频率较高呈增幅趋势

投诉举报的现状



易受投诉举报

01.营养成分表 02.标示宣传语 03.与执行标准不符 04.配料表

大型商超、卖场为主 销量、流通量较大的产品

05.过期、质量



投诉举报处理

2、赔偿条款

《广告法》第55条
• “虚假广告”

• 向行政机关举报后，以撤销举报为由索要调解费

《消保法》第55条
• “欺诈行为”

• 商品价款或接收服务的费用三倍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
• “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 向行政机关举报后，以撤销举报为由索要调节费

《食品安全法》第148条
•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 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1、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125条
• 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如何应对？

• 专人接待

• 做好记录（产品、具体问题、

投诉人员信息、购买时间、地

点、金额、诉求）

• 提供购买凭证等证明材料

• 告知处理周期会及时回复

• 行政投诉积极配合

1.快速应对响应

• 检查被投诉样品的相关记录

（出场记录、核实相关信息）

• 查询产品的相关指标的检测报告作为

证据材料

• 咨询专业机构，针对该样品的问题是

否属实，将面临的处理和判罚

2. 问题定性分析

• 问题定性后，对正在生产或经

销的产品进行及时补救

• 被打假，评估诉求与风险，赔

偿损失或拒绝

• 行政投诉，积极申诉并提供充

分的证明材料、争取减轻处罚

3.及时补救、积极处理

• 准备证明材料

• 委托律师、积极应诉

4.法律途径



如何应对？

✓ 产品问题的定性分析

判罚标准不同，处理的方式和面临的判罚也不同

瑕疵问题

• 责令整改

• 食品的标签、说明

书存在不影响食品

安全且不会对消费

者造成误导

标签问题 质量安全问题

• 是否对销售者造成人身、

财产或者其他损害

• 《食品安全法》

• 行政处罚、民事赔偿

• 实际上会造成误导

• 《食品安全法》

• 《广告法》

• 行政处罚、赔偿



情况1  –标签瑕疵

（一）标签文字使用中出现错别字，但该错别字不产生错误理解，例如：“营养成分”被标注为“营养成份”。

（二）标签文字使用繁体字，但该繁体字不产生错误理解，例如“蛋白质”被标注为“蛋白貭”。

（三）标签符号使用不规范，但该不规范符号不产生错误理解，例如：“GB7718-2011”被标注为“GB7718/2011”。

（四）标签营养成分表数值符合检验标准，但数值标注时修约间隔不规范，例如：“蛋白质4.12克、钠34.5毫克” 。

（五）标签营养成分表标示单位不规范，但是不规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

（六）标签上生产日期、保质期标注为“见包装某部位”，但未能准确标注在某部位的，例如：预包装食品标签上

标注“生产日期见产品包装底部”，但实际标注在产品包装顶部。

（七）标签上“净含量”等强制标示内容的文字、符号、数字高度小于规定，外文字号大于相应的中文，但该不规

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

（八）标签上规格、净含量的标注方式和格式不符合标准规定，例如：“lkg”不规范标注为“1000g”。

（九）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的食品名称不规范，食品名称未选择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定的食品名称，

但不会产生错误理解的。

（十）国产食品的标签上外文翻译不准确，但该不规范翻译不产生错误理解的。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执法办案指导意见（一）》仅供参考，瑕疵定性行政单位判定



情况2 –标签存在问题



案例

引导词：配料 / 配料表？



案例

1、执行标准，统一或分每包分别标示均可，但产品配料描述应与标准定义一致

2、执行标准包含所有分包。

3、致敏原，与产品配料一致



情况3  –经营者免责条款

责任主体： 生产 或 经营 ?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食品标签标识类投诉举报案件办理的指导意见》

——成食药办[2017]215号

1、对于标签、说明内容的“真实性”，谁“标注”谁负责。（生产者、经营者）

2、经营的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法定要求，食品经营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经营者对生

产者的食品标签具有形式审查义务，即《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进货查验义

务”。

3、经营由食品生产者提供标签标识的食品，满足法定条件的食品经营者可以免于处罚。



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

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 供应商资质（证照名称、证照许可范围、证照有效期）

✓ 进货来源（销售记录、进出货记录）

✓ 合格证明文件（检验合格证明、有关部门合格证明、有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

法定条件？

案例3  —经营者免责条款



总结

食品标签合规及投诉举报应对技巧

直接经生产者投诉、经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经法院进行起诉.

以生产者、经营者的角度如何尽力避免被投诉举报，投诉举报如何应对处理.

……

➢ 加强专业学习

行业环境、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 建立质控体系

预防为主、产品检测、合规经营

➢ 引入专家辅导

产品潜在问题分析、司法解释

➢ 进货查验义务
经营者完善进货查验义务

规避风险



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成都成龙大道1666号经开科技孵化园B1栋1号
楼1层、3层
电话：028-68351819 68351829
邮箱：info@zatest.com 
网址：http://www.zatest.com/

西安办事处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101号金品会展世界城（金品
国际）1单元11617室
电话：13980508250

新疆乌鲁木齐办事处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农大东路311号新疆农业大学高层10
区2号楼801室
电话：0991-8789076
手机：13609991238 

新疆伊犁州办事处
地址：伊宁市奶牛场伊犁州体校对面门面房
电话：0999-8325286
手机：18095934580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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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谢谢观看

演讲人：梁菡峪
2019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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